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７

证券简称：泰尔重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

安徽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８

，

９９０

，

０００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交易，上市时股本总额为

１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邰正彪先生及其配偶黄春燕女士承诺：对于持有的公司股份，自公司

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该部分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

、邰正彪夫妇的近亲属邰紫薇、邰紫鹏、邰正福、邰爱萍、黄敏燕、黄云燕承诺：对于持有的公司股

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该部分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

分股份。

３

、公司股东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作为公司的战略投资者承诺：对于持有的公司股份，自

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该部分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

股份。

４

、赵明等其他

５３

名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５

、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自然人股东同时承诺：上述锁定期满后，如本人担任公司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则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且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

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５０％

。

６

、根据《财政部、国资委、证监会、社保基金会关于印发

＜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

＞

的通知》（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的规定，对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在本次发行时

通过转持取得的发行人国有股份，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承继原国有股东的禁售期义务。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 公司也未发生对其违规担

保的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８

，

９９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８．６４％

；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６

，

３８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 １２９％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

５３

名；

４

、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

股份数量

（股）

本次可解除

限售的股份

数量（股）

本次实际可

上市流通的

股份数量

（股）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

的股份数量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比例（

％

）

备注

１

邰正彪

５０８３００００ ０ ０ ０

实际控制人

２

黄春燕

６１７６０００ ０ ０ ０

实际控制人配偶

３

邰紫鹏

４５８２０００ ０ ０ ０

实际控制人的子女

４

邰紫薇

４５８２０００ ０ ０ ０

实际控制人子女

５

邰正福

５００００ ０ ０ ０

实际控制人近亲属

６

邰爱萍

２００００ ０ ０ ０

实际控制人近亲属

７

黄敏燕

１５００００ ０ ０ ０

黄春燕近亲属

８

黄云燕

１２００００ ０ ０ ０

黄春燕近亲属

９

中国第一重

型机械集团

公司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０ ０ ０

战略合作伙伴自愿

锁定

３

年

１０

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理事

会

２６００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００ １．２５

剩余的

１３０００００

股

份承继中国第一重

型机械集团的限售

承诺， 锁定期为

３

年。

１１

马鞍山经济

技术开发区

经济技术发

展总公司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１．１５

１２

王喜臣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４８

１３

马哲彬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４８

１４

王海林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４８

１５

赵阳

５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 ０．４８１

１６

孙德忠

４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０．０３８

１７

李秋英

４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０．０３８

１８

连义宝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４８

１９

冯春兰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０．０２９

２０

舒良超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０．０２９

２１

黄显贵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０．０２９

２２

葛燕飞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４８

２３

黄海彬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４８

２４

汪晴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０．００７

现任监事

２５

汪军勇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４８

２６

徐宝之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０．０１９

２７

谢乐平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０ ０．０７２

原高管， 离职已满

半年

２８

张德智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４８

２９

陈江河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０．０２９

３０

刘爱强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０．０２９

３１

夏杰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０．０２９

３２

王李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０．０２９

３３

俞贵生

４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０．０３８

３４

李晓科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０．０２９

３５

柳庆农

４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０．０３８

３６

石珍强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０．０２９

３７

马继堂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０．０２９

３８

宋之龙

７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０ １７５００ ０．０１７

现任监事

３９

黄东保

９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 ２２５００ ０．０２２

现任董事

４０

夏清华

１２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００ ３１２５００ ０．３００

现任董事、高管

４１

孙军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０．０１９

４２

皇甫庆勇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０．０９６

４３

盛兵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０．０２９

４４

张煜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０ ０

离职未满半年

４５

江平

５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 ０．４８１

４６

汪永荣

９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 ０．０８７

４７

向晨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０．０１９

４８

叶文汇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０．０１９

４９

汪桂林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３７５０００ ０．３６１

现任高管

５０

孙曼曼

４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０．０３８

５１

夏俊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０．０２９

５２

朱明东

１２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０．０２９

现任监事

５３

李伟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０．０１９

５４

崔海峰

１２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０．０２９

现任董事

５５

黄国斌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０．０１９

５６

黄金燕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４８

５７

李春雷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０．０１９

５８

王景龙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０．０２９

５９

肖德升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４８

６０

陈章翠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４８

６１

朱晓蕾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４８

６２

赵明

４９００００ ４９００００ ４９００００ ０．４７１

合计

７８００００００ ８９９００００ ６３８００００ ６．１２９

股份解禁说明：

（

１

）股东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因受让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和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

发展总公司各

１３０００００

万股，同时，承继原国有股东的禁售期义务，本次可流通股份为其持有股份的

５０％

；

（

２

）股东夏清华、崔海峰、黄东保为公司现任董事，本次可流通股份为其持有股份的

２５％

；

（

３

）股东汪桂林为公司现任高管，本次可流通股份为其持有股份的

２５％

；

（

４

）股东宋之龙、汪晴、朱明东为公司现任监事，本次可流通股份为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２５％

；

（

５

）股东谢乐平为公司原高管，离职已满半年，离任后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

６

）股东张煜为公司原高管，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已届满离职，离职未满半年，本次可流通股份为

０

。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情况出具了《关于安徽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限

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持有泰尔重工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股东已严格履

行相关承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股东承诺。截至本核查报告出

具之日，泰尔重工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保荐机构同意安徽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限售股份

的上市流通。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保荐机构出具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元月二十四日

股票简称：黔轮胎

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８９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１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配股股份变动及获配股票上市公告书

（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百花大道

４１

号）

一、重要声明与提示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本公司”、“黔轮胎

Ａ

”）及全体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

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

二、股票上市情况

（一）编制上市公告书的法律依据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

本公司本次新增

Ａ

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股票发行的核准情况

本次配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字【

２０１０

】

１８６４

号文核准。

（三）本次股票的上市相关信息

１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新增股份上市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

３

、股票简称：黔轮胎

Ａ

４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８９

５

、本次配股发行前总股本：

２５４

，

３２７

，

０６５

股

６

、本次配售增加的股份：

７１

，

６０９

，

１３８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增加

７１

，

６００

，

３６２

股，有限售条件股份

增加

８

，

７７６

股。

７

、本次配股完成后总股本：

３２５

，

９３６

，

２０３

股

８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本次发行前，无限售条件股东合计持有

２５４

，

２９７

，

８０９

股，占发行前总股本的

９９．９９％

；有限售条件股

东均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合计持有

２９

，

２５６

股，占发行前总股本的

０．０１％

，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９

、本次上市的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１

，

６００

，

３６２

股

１０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１１

、上市保荐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法定中文名称：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ＴＹＲＥ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百花大道

４１

号

股票简称： 黔轮胎

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８９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 马世春

董事会秘书 李尚武

邮政编码：

５５０００８

电话号码：

０８５１－４７６３６５１

传真号码：

０８５１－４７６７８２６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ｚｔｉｒｅ．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ｇｚｔ＠ｇｚｔｉｒｅ．ｃｏｍ

经营范围：

轮胎制造和销售、轮胎翻修、橡胶制品、化工产品（不含化学

危险品）、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技术进出口、机电产品、对

外合作生产及“三来一补”业务。

（二）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及持有发行人股份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本次发行前持股数 本次发行后持股数

马世春 董事长 男

６６ ２０

，

４８９

股

２６

，

６３６

股

何宇平

董事

总经理

男

５０ － －

熊朝阳

副董事长

财务总监

男

４２ － －

唐国平

董事

副总经理

男

５５ １４

，

１４１

股

１８

，

３８３

股

黄舸舸

董事

副总经理

男

３８ － －

吕 强 职工董事 男

３８ － －

赵宗哲 独立董事 男

６５ － －

管 洲 独立董事 男

４６ － －

巫志声 独立董事 男

５３ － －

龙 哲 独立董事 男

３８ － －

蒲晓波 监事会主席 男

３８ － －

郝 丽 监事 女

４７ － －

李 娟 职工监事 女

５２ － －

谭 卫 副总经理 男

４２ － －

王 海 总工程师 男

４０ － －

李尚武 董事会秘书 男

６４ ４

，

３７８

股

５

，

６９２

股

（三）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１

、控股股东情况

贵阳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以下简称“贵阳国资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通过行政划拨方式取

得原贵阳市国有资产管理局持有的本公司国家股

１２

，

９７０．６８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１．００％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贵阳国资公司持有本公司

８

，

４８４．３５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３３．３６％

，为本公司的控股

股东，贵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贵阳市国资委”）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

贵阳国资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原名称为贵阳市综合投资公司，经贵阳市人民政府筑

府办通［

２００１

］

１０８

号文件批复同意，于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更名为贵阳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为贵

阳市人民政府出资的国有独资公司， 依法对贵阳市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企业行使出资者职能。经

营范围为经济建设项目投资、市政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社会公益项目投资、国有资产及国有股权经

营。

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贵阳国资公司总资产

２７０

，

１２９．４５

万元，净资产

２１１

，

６２３．７５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净利润

１５

，

０２２．４５

万元。

贵阳国资公司除控股黔轮胎

Ａ

外，同时为贵阳市商业银行第一大股东，持有其

２５．８７％

的股份。

２

、实际控制人情况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贵阳市国资委，是贵阳市人民政府直属特设机构，代表贵阳市人民政府依法履

行出资人职责， 负责监管市政府授权监管的国有资产， 并承担授权监管范围内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

任。其主要职责为依据《公司法》等法律和行政法规，对市政府授权监管的国有资产履行出资人职责，对

市政府授权监管的国有企业的资产重大重组、产权变动及转让、资产处置等重大事项进行研究、分析和

决策。

（四）本次配股发行后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收市后，黔轮胎

Ａ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 持股总数（股）

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股）

贵阳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

３３．８４ １１０

，

２９６

，

６０１ －

杨远铭

０．２４ ７８４

，

１９０ －

许丽琼

０．２２ ７２９

，

１７０ －

任政才

０．２１ ６８７

，

７６５ －

任雅飞

０．１８ ５７１

，

４１５ －

刘中发

０．１６ ５２５

，

４１０ －

杭华

０．１６ ５２０

，

０００ －

俞国珍

０．１６ ５１２

，

９８０ －

中国农业银行

－

南方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０．１５ ４８４

，

５３２ －

邱福源

０．１４ ４６１

，

４５４ －

（五）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加

（股）

（配售股份）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 数量（股）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９

，

２５６ ０．０１ ８

，

７７６ ３８

，

０３２ ０．０１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５４

，

２９７

，

８０９ ９９．９９ ７１

，

６００

，

３６２ ３２５

，

８９８

，

１７１ ９９．９９

三、股份总数

２５４

，

３２７

，

０６５ １００．００ ７１

，

６０９

，

１３８ ３２５

，

９３６

，

２０３ １００．００

（六）配售股票的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 公司本次配股共计

７１

，

６０９

，

１３８

股人民币普通股将依以下原则上市流通：

有限售条件部分获配股份仍为有限售条件股份，上市流通日为其原有限售条件股份解禁日；无限售条件

部分获配股份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上市流通。

控股股东贵阳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承诺：本公司认配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配股的应配股份

２５

，

４５３

，

０６２

股，在本次配股股份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内不予卖出，如有卖出由此所得收益归贵州轮胎股份有

限公司所有。

四、本次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７１

，

６０９

，

１３８

股

（二）发行价格：

６．８６

元

／

股

（三）发行方式：采取网上定价发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四）注册会计师对本次募集资金到账的验证情况：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的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深鹏所验字

［

２０１１

］

００３４

号验资报告。

（五）募集资金总额：

４９

，

１２３．８７

万元

（六）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３

，

１０４．６４

万元（包括承销保荐费用、律师费用、会计师费用、配股登记费用等），每

股发行费用为

０．４３

元。

（七）募集资金净额：

４６

，

０１９．２３

万元

（八）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６．２８

元（按照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加上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九）发行后每股收益：

１．１１

元（按照

２００９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配股后

总股本全面摊薄计算）

五、其他重要事项

发行人自配股说明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可能对发行人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

事项。

六、上市保荐人及意见

１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深圳市红岭中路

１０１０

号国际信托大厦

１０

楼

法定代表人： 何 如

保荐代表人： 戴立洪 张英君

联系人： 张 翔 李东方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６２０

２

、保荐人的保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黔轮胎

Ａ

上市文件所载资料进行了核查，认为：黔轮胎

Ａ

申请

本次配售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条件，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保荐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配售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的

保荐责任。

特此公告。

发行人：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8

2011

年

1

月

27

日 星期四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Ｂ

）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５

（

２００６２５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１１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变动及增发

Ａ

股上市公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发行新增股份数量为

３６０

，

１６６

，

０２２

股

Ａ

股，发行价格为

９．７４

元

／

股，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首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上市首日公司

Ａ

股不设涨跌幅限制。

一、公司基本情况

发行人名称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ＣＨＡＮＧＡＮ 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册地址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

２６０

号

办公地址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

２６０

号

发行前注册资本

２

，

３２５

，

６５７

，

６１５

元

法定代表人 徐留平

所述行业 汽车行业

主营业务

乘用车和商用车的开发

、

制造和销售

，

汽车发动

机系列产品的开发

、

制造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崔云江

、

黎军

电话

０２３－６７５９４００９

传真

０２３－６７８６６０５５

电子邮箱

ｃａｚｑｃ＠ｃｈａｎｇａｎ．ｃｏｍ．ｃｎ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１

、发行类型：公开增发

２

、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和发行过程简述

本次发行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９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８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中国证监会发审委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

２０４

次工作会议审核了公司公开增

发

Ａ

股股票事宜，根据审核结果，公司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获得有条件通过。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公司本次公开增发获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８１９

号文核准。

发行对象的确定过程：根据上市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规定，公司及主承销商协商确

定此次公开发行对象为：（

１

）网上发行对象：所有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设

Ａ

股股票账户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自然人和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２

）网下发行对象：

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的最低认购股数为

２０

万股。

发行价格的确定过程：本次公开增发发行价格不低于公告招股意向书前一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 结合大盘走势及公司股票二级市场走势情况，经公司及主承销商协商，以

公告招股意向书（公告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９．７４

元

／

股作为此

次公开发行价格。

３

、发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４

、发行方式：公开增发

５

、发行数量：本次公开发行数量为

３６０

，

１６６

，

０２２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１３．４１％

。其中网下

配售数量为

２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２５％

；网上配售数量为

２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１．２４％

；承销团包销数量为

１０２

，

６６９

，

４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２８．５１％

。

６

、发行价格：不低于公告招股意向书前一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具体发行价

格由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协商确定为

９．７４

元

／

股。

７

、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

３

，

５０８

，

０１７

，

０５４．２８

元

８

、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发行费用总额为

６２

，

４３０

，

１３４．８０

元，其中：保荐承销费用

５９

，

６３６

，

２８９．９２

元， 审计验资费用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律师费用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信息披露费用

１

，

２５２

，

８００．００

元，登记托管费用

３６０

，

１６６．０２

元，网上路演费用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文件制作费用

３０

，

８７８．８６

元。

９

、 募集资金净额 （扣除发行费用）：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３

，

４４５

，

５８６

，

９１９．４８

元。

１０

、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及登记托管费

用后的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已对上述

资金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安永华明（

２０１１

）验字第

６０６６２４３１＿Ｂ０１

号《验资报告》。

１１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经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与保荐机构、存放

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１２

、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在中国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发行新增股份有关登

记托管手续。

１３

、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情况

（

１

）申购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网上申购信息，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上、网下的申购

情况进行了统计。

网上参与申购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申购的户数为

３

，

０５１

户，全部为有效申购。

网下机构投资者申购共

８

家，全部为有效申购。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认购数量为

１０

，

０７０

万股，认购金额为人

民币

９８０

，

８１８

，

０００

元。

符合规定的网上、网下有效申购统计结果如下：

类 别 有效申购户数

（

户

）

有效申购股数

（

股

）

网上申购

３

，

０５１ ４０

，

４９６

，

６２２

网下申购

８ ２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２

）发行与配售结果

１

）网上发行数量及配售比例

网上通过“

０７０６２５

”认购部分，配售比例为

１００％

，配售股数为

４０

，

４９６

，

６２２

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

１１．２４％

。

２

）网下发行数量和配售结果

网下申购的配售比例为

１００％

，配售股数为

２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２５％

。

３

）此次承销团包销

１０２

，

６６９

，

４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２８．５１％

。

所有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名单、获配股数列示如下：

序号 机构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

（

万股

）

补缴款金额

（

万元

）

１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７０．００ ７８，４６５．４４

２

北京北方晶技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４，１００．００ ３１，９４７．２０

３

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３，５００．００ ２７，２７２．００

４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２，５００．００ １９，４８０．００

５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６６０．００ ５，１４２．７２

６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零组合

）

５００．００ ３，８９６．００

７

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００．００ ２，３３７．６０

８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７０．００ ５４５．４４

本次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参与本次发行，申购金

额不低于人民币

６

亿元，最终实际认购金额为

９．８１

亿元，严格遵守了认购股份承诺。

三、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１

、新增股份证券简称：长安汽车，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５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３

、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本次发行的股份无持有期限制。

四、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１

、股份总额、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

１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权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比例

（％）

发行新股

（

股

）

数量

（

股

）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２０７，４２１，３０１ ８．９２ ２０７，４２１，３０１ ７．７２

其中

：

中国长安

２０７，４２１，３０１ ８．９２ ２０７，４２１，３０１ ７．７２

３、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持股

９，５８１ ９，５８１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２０７，４３０，８８２ ８．９２ ２０７，４３０，８８２ ７．７２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２１，７９１，９６６ ６５．４３ ３６０，１６６，０２２ １，８８１，９５７，９８８ ７０．０７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５９６，４３４，７６７ ２５．６５ ５９６，４３４，７６７ ２２．２１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合计

２，１１８，２２６，７３３ ９１．０８ ３６０，１６６，０２２ ２，４７８，３９２，７５５ ９２．２８

三

、

股份总数

２，３２５，６５７，６１５ １００．００ ３６０，１６６，０２２ ２，６８５，８２３，６３７ １００．００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

２

，

３２５

，

６５７

，

６１５

股中的无限售条件股份数为

２

，

１１８

，

２２６

，

７３３

股，

占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９１．０８％

；有限售条件股份数为

２０７

，

４３０

，

８８２

股，占本次发行

前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８．９２％

。 本次发行前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０７

，

４３０

，

８８２

股中的

２０７

，

４２１

，

３０１

股

为控股股东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股权分置改革形成的有限售条件股份，该部

分股份根据股改承诺将于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实施之后解除限售。

本次公开发行增加的股份

３６０

，

１６６

，

０２２

股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２

，

６８５

，

８２３

，

６３７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数保持不变，仍为

２０７

，

４３０

，

８８２

股，占发行后公司总

股本的

７．７２％

。

（

２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

本次增发完成后，公司

Ａ

股股东人数为

１９８

，

３０３

人，前

１０

名

Ａ

股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１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６３，７８７，４８９ ４３．３３

２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２，１６１，９５３ ３．８０

３

北京北方晶技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４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３

４

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３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０

５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０．９３

６

交通银行

－

华安策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０１０，５０４ ０．７１

７

东海证券

－

交行

－

东风

５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０，７９７，２２９ ０．４０

８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９，２４７，９９４ ０．３４

９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７，０７７，６８１ ０．２６

１０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６，６００，０００ ０．２５

注：

１

）上表中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包括因股权分

置改革形成的有限售条件股份（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７

，

４２１

，

３０１

股；表中其他股东持有的股份均

无限售条件限制。

２

）上表中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方晶技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和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控制的

公司。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本次公开增发认购。

３

、股份变动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

或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２００９

年度

（

或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以本次发行后股本全面摊薄计算的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每股收益

０．６４０

元

０．４０２

元

以本次发行后股本全面摊薄计算的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每股净资产

５．１２

元

４．５６

元

五、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１８８

号

１０

楼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１８５２２７

保荐代表人： 王东梅、徐炯炜

项目协办人： 郝东旭

其他经办人员： 徐子桐、冯进新、宋海涛、海洋、隋梓航

２

、分销商（承销团成员）：航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詹毅超

地址： 上海市曹杨路

４３０

号

电话：

０２１－６２４４８０５５

经办人： 赵勇程

３

、审计机构：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负责人： 葛明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东三办公楼

１５－１６

层

电话：

０２１－２２２８２０６７

传真：

０２１－２２２８００００

经办注册会计师： 汪阳、吴翔

４

、网上、网下验资会计师事务所：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华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２２

号赛特广场五层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６６５８５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６６５０３０

经办注册会计师： 于涛、付平

５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张学兵

地址：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甲

６

号

ＳＫ

大厦

３６－３７

层

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２５６９９９

传真：

０７５５－３３２０６８８８

经办律师： 陆宏达、许志刚

６

、网下申购、配售见证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王丽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１２

层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７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２３２１８１

经办律师： 徐建军、王晓翠

六、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１

、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８

日，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重庆长安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增发之保荐与承销协议书》；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指定的推荐公司股票上市的保荐代表人为王东

梅和徐炯炜。

２

、保荐机构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已对长安汽车上市文件所载的资料进行了核实，

认为：长安汽车本次发行的

Ａ

股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同意保荐发行人本次发

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七、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自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

其他重要事项。

八、备查文件

１

、上市申请书；

２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增发之保荐与承销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

３

、保荐代表人声明与承诺；

４

、保荐机构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５

、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６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７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８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发行人：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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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25

日在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

大街

19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会前，公司以书面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召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本次会

议应参会董事

10

人，实际参会董事

10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认真审议

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以

10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机构调整方案》。为了顺

应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和行业监管的要求，优化公司各业务条线、分支机构、职能部门的职责权限和

管理边界， 公司对组织机构做出了调整： 公司经营管理层新设立了信息技术委员会和创新发展委员

会；调整了经纪业务总部的职能及其下设部门；择机设立创新发展部门；对公司经营管理层所属相关

委员会和有关一级部门的名称进行了相应调整。

二、会议审议了《关于提请与中投科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续签数据中心设备维护与监控技术服务

合同并新签补充协议的议案》。因本次交易的对方

--

中投科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

--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所属子公司，此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陈有钧、王霞董事回避表决。经记

名投票方式表决，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形成决议如下：同意与中投科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续签数据中心设备维护与监控技术服务合同并新签补充协议，合同总金额为

252

万元，并授权公司总

经理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公司四位独立董事出具了独立意见：

1.

本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的《关于提请与中投科信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续签数据中心设备维护与监控技术服务合同并续签补充协议的议案》 在提交董事会审议

前已经过我们独立董事的认可。

2.

董事会的决策程序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有关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和审批权限的规定。

3.

本次公司与中投

科信签署数据中心设备维护与监控技术服务合同及补充协议符合双方正常经营的需要， 交易标的是

公司数据中心设备维护与监控技术服务，交易价格是经公司与中投科信公司进行多次商务谈判确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我们同意该事项。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562

证券简称：宏源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1-006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交易概述

2011

年

1

月

25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与中投科信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续签数据中心设备维护与监控技术服务合同并新签补充协议的议案》，因本次交易的对方

--

中投科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

--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所属子公司，该项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陈有钧、王霞董事回避表决，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

弃权，形成决议如下：同意与中投科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续签数据中心设备维护与监控技术服务合同

并新签补充协议，合同总金额为

252

万元，并授权公司总经理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中投科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情况概要

公司名称：中投科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复兴路丙

12

号

5

层

502

室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注 册 地：北京

办公地点：北京市复兴路丙

12

号

5

层

法定代表人：杜文和

注册资本金：

3.5

亿元人民币

营业执照注册号：

110108005040068

税务登记证号码：

110108102110200

主营业务：中投科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计算机软硬件及配套设备、办公自动化设备，通

讯设备、电子产品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计算机及外部设备、电子产品、通讯

设备（不含无线电发射器材）；机房设备安装、调试；家居装饰；设备租赁。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为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

历史沿革

中投科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建银科技发展中心，始建于

1995

年，由中国建设银行报经

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准成立。

2004

年

9

月，按国务院批准的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制改造方案，成为中国中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全资直属企业。

2007

年通过股份制改造，正式更名

为中投科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投科信

"

），控股股东为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投

科信积极开拓、不断创新、求真务实、依法经营，凭借丰富的

IT

经验，专业的技术队伍，科学的管理体

系，优化的资源配置，高效的技术创新，旨在打造专业化、集团化、国际化的一流企业。公司多次被北京

市海淀区授予

"

目标管理先进单位

"

、

"

国税五十强

"

称号，被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管委会认定为新

技术企业。

2009

年经审计营业收入

168,036,856.82

元；净利润

7,238,912.5

元；

2009

年期末经审计的净资

产为：

441,387,532.84

元；流动负债为：

31,732,075.91

元。

3.

关联关系说明

中投科信与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同为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交易双方为关联交

易方，此项交易为接受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总金额为

252

万元。其中，数据中心设备维护与监控技术服务合同金额为

248

万元，服务

合同补充协议金额为

4

万元。

本次交易为公司数据中心设备维护与监控技术服务，采购价格由公司信息技术总部与中投科信公

司进行多次商务谈判后确定。公司目前选择的是机房托管方式，本次拟签订的技术服务合同内容满足

公司数据中心机房运维要求。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系公司业务经营需要，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对关联方也不形成依赖。

五、

2010

年

7

月

1

日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公司在

2010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了截止

2010

年

6

月

30

日的包括与中投科信的有关关联交易合

同签署情况。自

2010

年

7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与中投科信已签约的关联交易金额累计

2,

360,867

元，具体包括：

1.2010

年

7

月

5

日，公司与中投科信签订网络设备采购合同，采购总价款为

99,993

元。

2.2010

年

7

月

6

日，乌鲁木齐文艺路证券营业部与中投科信签订网络设备采购合同，采购总价款

为

8,702

元。

3.2010

年

7

月

13

日，公司与中投科信签订网络设备采购合同，采购总价款为

290,229

元。

4.2010

年

7

月

16

日，深圳上步中路证券营业部与中投科信签订网络设备采购合同，采购总价款为

8,846

元。

5.2010

年

7

月

16

日，昌吉乌伊西路证券营业部与中投科信签订网络设备采购合同，采购总价款为

38,780

元。

6.2010

年

7

月

21

日，库车天山东路证券营业部与中投科信签订网络设备采购合同，采购总价款为

91,715

元。

7.2010

年

7

月

21

日， 上海康定路证券营业部与中投科信签订网络设备采购合同， 采购总价款为

140,509

元。

8.2010

年

7

月

22

日， 桂林上海路证券营业部与中投科信签订网络设备采购合同， 采购总价款为

53,076

元。

9.2010

年

8

月

6

日，盐城大庆中路证券营业部与中投科信签订网络设备采购合同，采购总价款为

91,856

元。

10.2010

年

8

月

25

日，公司向中投科信支付网络设备采购款

3,505

元。

11.2010

年

8

月

25

日，杭州莫干山路证券营业部与中投科信签订网络设备采购合同，采购总价款

为

11,645

元。

12.2010

年

8

月

30

日，北京北洼路证券营业部与中投科信签订网络设备采购合同，采购总价款为

8,846

元。

13.2010

年

8

月

31

日，深圳福华一路证券营业部与中投科信签订网络设备采购合同，采购总价款

为

8,846

元。

14.2010

年

10

月

19

日，公司与中投科信签订唐山及中山营业部网络设备采购合同，采购总价款为

211,216

元。

15.2010

年

10

月

19

日，公司与中投科信签订台州营业部网络设备采购合同，采购总价款为

26,538

元。

16.2010

年

12

月

20

日，克拉玛依塔河路证券营业部与中投科信签订网络设备采购合同，采购总价

款为

89,093

元。

17.2010

年

12

月

22

日，公司与中投科信签订网络设备采购合同，采购总价款为

1,177,472

元。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四位独立董事出具了独立意见：

1.

本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的《关于提请与中投科信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续签数据中心设备维护与监控技术服务合同并新签补充协议的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

经过我们认可。

2.

董事会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董

事会议事规则》有关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和审批权限的规定。

3.

本次公司与中投科信签署数据中心设备维

护与监控技术服务合同及补充协议符合双方正常经营的需要，交易标的是公司数据中心设备维护与监

控技术服务，交易价格是经公司与中投科信公司进行多次商务谈判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我们同意该事项。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公告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


